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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4月27日讯(记者 侯
峰) 27日上午，泰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14年
全市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及
2014年度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4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
类一审行政案件807起，其中，在判
决方式结案106件中，被告行政机关
败诉有26件，占25%。

“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是指
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对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监

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正县级审判员李海
滨介绍，2014年，全市法院共受理各
类一审行政案件807件，案件数量约
为全市人口数万分之1 . 5。审结759
件，结案率为94%。其中，协调化解
行政争议后原告撤诉507件，占结案
总数的66%。以判决方式结案106
件，其中，原告败诉的80件，占75%；
被告行政机关败诉的26件，占25%。

据介绍，2014年全市法院行政
审判工作，体现出行政案件涉及领

域众多，案件类型相对比较集中。行
政案件涉及工商、治安、土地、城市
管理、计生、民政、城建、社会保障、
卫生、环保等多个领域。从被诉行政
行为种类来看，数量较多的主要是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这
三类案件分别占受案总数近七成。

“总体来说，行政案件协调撤诉
率较高，判决结案数量较少。”李海
滨说，一年来，全市法院协调撤诉案
件数量，占到结案总数66%，协调撤
诉率多年来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李海滨表示，以征地拆迁为典
型的涉民生类案件逐年增多，且呈
现群体性诉讼特点。2012年-2014
年，泰安全市法院受理涉及到城市
房屋征收、违法建筑处罚等城建类
案件分别为126件，143件，175件。
仅2014受理的175起案件中，涉及
五人以上的群体性诉讼就有8起，
涉及10人以上的有3起。“此类案件
往往涉及到当地政府重点项目工
程，处理时需要兼顾整体工作推进
和局部利益平衡。”

市中院公布2014年行政审判情况

六六成成以以上上行行政政案案件件协协调调撤撤诉诉

市中院公布2014年度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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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下班早退出事故

人社局不认定工伤

胡某丈夫丛某是宁阳一家机床
厂职工。2013年10月17日下午5点50
左右，丛某下班骑车发生交通事故，
受到损害死亡，而机床厂规定下班
时间是18:00。胡某向宁阳人社局申
请工伤确认，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书。胡某不服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丛某未到下班
时间离岗属违反劳动纪律，不属于
法律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的情
形”，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

当事人不在场就抽样

工商局取证无效

2011年3月1日，安某销售给陈
某10吨复混肥。同年11月7日，陈某
向新泰工商行政管理局投诉称，该
化肥存在质量问题。新泰工商局在
未通知壮壮公司、安某到场情况下，
对陈某使用后剩余18袋复混肥料进
行抽样取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2012年4月26日，新泰工商局作出
《处罚决定》，对安某罚款2万元，同
时认定涉案复混肥是安某从壮壮公
司购进的。壮壮公司对处罚决定不
服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新泰工商局在
未通知壮壮公司和安某到场的情况
下抽样取证，违反抽样程序规定，作
出《检验报告》属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收集的材料，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
据。新泰工商局作出《处罚决定》的
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承诺处理宅基地纠纷

镇政府爽约

王某因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争议
请求镇政府处理。2012年1月5日，镇
政府作出《关于处理茅南村王某反
映问题时限的意见》承诺：镇政府研
究决定，王某反映的宅基地纠纷一
事，于2012年3月底前重新进行丈量
并处理。但镇政府未在《意见》确定
时间内处理。王某提起诉讼，请求镇
政府履行承诺。

法院审理认为，镇政府具有依
法处理个人之间土地所有权，和使
用权争议法定职责，但没有按照《意
见》作出处理，既属于没有履行法定

职责不作为行为，也属于没有履行
承诺行为，判决限期履行《处理意
见》。

拆除违法建筑

镇政府越权执法

2013年3月，张某未取得许可证
情况下进行房屋施工建设；同年4月
28日，磁窑镇政府依据《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将原告在建房
屋予以拆除。张某不服请求确认拆
除行为违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城乡规划
法》规定，对于未取得许可证的在建
建筑，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
期拆除，磁窑镇政府没有法律授权，
属于超越职权行使职权，判决磁窑
镇政府拆除张某房屋行为违法。

拆除违建三层会所

执法局证据不足

2011年11月，响水县城市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宁阳分公司，在未
办理“会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
况下，在某区域内建设三层会所。宁
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先后给该
公司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等手续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决定对“会所”限期拆除。原告
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宁阳分公司未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事实清
楚，但宁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为“无法
消除影响，社会负面影响大……”，
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法院认为被
告作出的认定没有事实根据，判决

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婚姻登记审查不严

假夫妻领到证

2006年范某与第三人在宁阳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2012年，
第三人持范某的身份证、常住人口
登记卡，到该登记处以结婚证遗失
为由，找人冒用范某之名补办了结
婚证，该证上粘有第三人与冒名之
人合影照片。次日，第三人又与冒名
之人共同到该登记处申请离婚，并
提交相关申请材料，登记处为双方
办理离婚登记并核发离婚证。后范
某将民政局诉至法院，要求撤销民
政局作出的准予离婚登记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对到场的
冒名之人和原告身份信息疏于审
查，以致未发现办理离婚登记的到
场当事人，与范某并非一人，导致冒
名之人在相关法律文书中冒名代
签。其离婚登记行为应视为主要证
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离
婚登记行为。

变更养老金本人不知

社保处违反程序

2013年12月27日，宁阳县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保险事业处作出《关
于变更高某退休待遇的决定书》，将
高某养老金由2872元变更为2878
元。高某认为决定书中确认、变更的
数额有误，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机关在作出变
更决定前，应当告知高某拟变更的
事实、理由，并听取高某陈述和申
辩，宁阳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
事业处没有履行上述程序，判决撤
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决定。

征收社会抚养费

计生局程序不正当

李某与周某于2003年登记结
婚，根据夫妻俩申请，新泰人口和计
划生育局2007年向他们发放二胎

《生育证》。后周某生育第二个孩子。
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认为李某夫妇提
交二胎生育申请时，隐瞒周某为在
编教师事实，作出撤销《生育证》决
定。2013年11月18日，被告又向与李
某夫妇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
李某夫妇不服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出征收

决定履行了立案、调查、决定、送达
等程序，但《决定》内容是对李某夫
妇征收社会抚养费，该行为影响李
某夫妇重大权益，被告应当在作出
征收决定前，书面告知李某夫妇拟
作出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的事实、
理由和依据，以及其享有的陈述权
和申辩权。被告未履行上述程序，属
程序违法，判决撤销征收社会抚养
费决定。

房屋更名后又反悔

法院判其败诉

1996年3月29日，泰山区人民政
府将涉案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
1999年4月28日，泰安市人民政府依
据李某和谢某签订的《协议书》等申
请变更材料，将涉案房屋变更登记
在谢某名下。2013年3月20日，李某
认为1999年的房屋买卖行为不是其
真实意思表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
撤销市政府变更登记。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对《协议书》等有关变更登记材料上

“李某”六处指纹进行司法鉴定，鉴
定结论为变更登记材料上六处指纹
与李某指纹一致。可以证明1999年
李某变更房屋登记是其真实意思表
示。市政府审查材料后进行变更登
记并无不当。

公司未按时年检

工商局后续处罚有效

齐创公司于2007年经工商局登
记成立，2008年宁阳工商行政管理
局以其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2007
年年检为由吊销营业执照。公司不
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以“被告在未
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前提下公告
送达其程序违法”为由，确认工商局
作出处罚决定无效。后工商局下发
通知要求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年
检，但公司仍未年检。工商局遂向公
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不
服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齐创公司自
2007年登记成立至今未按时参加年
检，工商局根据相关规定，于2008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系
送达程序违法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
无效，非行政处罚的法律及事实依
据存在错误，后工商局完善相关程
序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齐
创公司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泰 安 中 院 公 布
2014年度行政审判十
大典型案。八个案例
中，相关行政部门因适
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
程序、行政不作为、超
越职权、没有事实根据
等原因，引发行政诉讼
并最终败诉。两例是个
人败诉。

本报记者 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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